
  

 

致： 

研究標準工時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

潘兆平議員 

  

法定標準工時法案範本 

  

本人就訂立法定標準工時，曾草擬法案範本，並得法律草擬專員確認為

符合香港法例的一般格式。該範本為彈性地訂立標準工時，提出了簡明

的規定方法。 

  

 本人已於 2 月 1 日研究標準工時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各委員

傳閱，並要求小組委員會適時討論，順頌 

台安。 

 

  

梁家騮謹啟 

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

附件一：《標準工作時數條例草案》(中文本) 

附件二：《標準工作時數條例草案》(英文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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